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37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蘇巧鈴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債  權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建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遠東當鋪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施民元

上列聲請人即債務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一、更生之聲請駁回。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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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積欠無擔保債務達新臺幣（下同）1,

664,916元。然其每月收入僅53,000餘元，尚須扶養其未成

年子女2人，實已無力清償前開債務。又伊前已提出債權人

清冊，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共同協商債務清償方

案，惟協商不成立，且前向本院聲請調解，亦調解不成立，

且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更

生等語。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

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

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

消債條例）第3條、第8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不能清償

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欠缺清償能力，對

於已屆清償期，且已受請求債務之全部或主要部分，客觀上

可預見其處於通常且繼續的不能清償之狀態而言，方符合消

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

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

活之目的。又債務人聲請更生，必以其所能運用之資產扣除

生活上必要支出後，已經小於負債，以致不能清償，或有具

體事實足認有不能清償之虞者，方堪許之。而債務人之清償

能力，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

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

力而成為不能清償；倘債務人之資產經評估雖已不足以清償

債務，惟依債務人之年齡及工作能力，在相當期限內如能清

償債務，仍應認其尚未達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三、經查：

　㈠程序事項：

　⒈由聲請人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查詢清單、全國

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勞保、災保之被保險人投保異

動查詢、聲請人薪資明細表所示（調解卷第39-41、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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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3-47頁），可知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係受雇於南山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且查無其於聲請更生前

5年內從事小額營業活動之證明，堪認聲請人為五年內未從

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

　⒉又聲請人於民國114年8月28日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之

調解，於114年11月6日調解不成立，經本院調閱114年度苗

司消債調字第157號卷查核無誤，堪認本件已符合更生聲請

之前置要件。

　⒊再查，聲請人於聲請本件更生時所積欠各債權人之債務數

額，經除債權人Ａ００４以外之各債權人陳報如附表1所

示，聲請人亦同意以債權人陳報內容為準（本院卷第90

頁），是其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為1,642,213元，並有2台重

型機車為擔保品，扣除擔保品之市場價值50,000元後，則無

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為1,592,213元，未

逾1,200萬元；而聲請人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

破產，亦有全國消債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本院卷第17

頁），從而，本件依消債條例聲請更生，程序上並無不合。

　㈡聲請人收入及資產狀況：

　⒈聲請人之收入：

　　依聲請人之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聲請人112、1

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查詢清單、聲請人薪資單（調解

卷第49-51、39-41頁，本院卷第123-133頁），聲請人於聲

請前2年係受雇於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

且於聲請日前之薪資收入如附表2所示。則據此計算聲請人

如今每月固定收入平均為68,334元，是其償債能力之計算基

礎應以前開每月固定收入平均數計算之。

　⒉其他資產：

　　聲請人名下無不動產、投資、保險、有價證券，但有104年7

月出廠車號000-000號重型機車（下稱A車）、112年10月出

廠車號000-0000號重型機車（下稱B車），此業經聲請人陳

明在卷（本院卷第107、113頁），有全國財產總歸戶查詢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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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

系統」資料查詢結果回覆書在卷可查（調解卷第37頁、本院

卷第103至106頁）。聲請人並陳明A車之二手車市場價值約1

5,000元，B車之二手車市場價值約35,000元，是聲請人所有

車輛之價值為50,000元（計算式：15,000元＋35,000元＝5

0,000元）。又聲請人名下各金融機構帳戶餘額則如附表3所

示，共計32,762元，是聲請人所有資產總計價值為82,762元

（計算式：AB車50,000元＋存款32,762元＝82,762元）。

　㈢聲請人必要支出：

　　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

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

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

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2項情形，債務人

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

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

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定有

明文。又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

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

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

提出證明文件，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亦定有明

文。又依衛生福利部公告115年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之1.2倍為18,618元。

　⒈聲請人自身支出：

　　查聲請人主張其每月支出18,618元（本院卷第92頁），與衛

生福利部公告之115年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5,515元

之1.2倍18,618元相符，故其每月基本生活支出應以該金額

計算之。

　⒉受聲請人扶養之人部分：

　　聲請人另主張與前配偶共同扶養未成年子女周○○、周○○

（分別為102年8月、000年00月生，真實年籍如卷附戶役政

資料，本院卷第25頁），每月支出18,000元(本院卷第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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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惟聲請人所提出本院107年度家親聲字第35號裁定，其

負擔2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每人每月8,000元，共16,000元，

（本院卷第135至138頁）是聲請人支出之未成年子女扶養

費，應以16,000元計算之。

　⒊據此，聲請人每月必要支出應為34,618元（計算式：18,618

元＋16,000元＝34,618元）。

　㈣從而，聲請人每月收入為68,334元，扣除每月必要支出34,6

18元後，每月剩餘可支配之所得為33,716元，而聲請人剩餘

未清償之債務本息總額共計1,642,213元，扣除擔保品即A、

B車之現存價值50,000元後，剩餘無擔保債務本息為1,592,2

13元（計算式：1,642,213元－50,000元＝1,592,213元），

倘將前開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剩餘所得全部用以清償債務，

僅需約3.94年即能將剩餘債務清償完畢（計算式：1,592,21

3元÷33,716元÷12個月/年＝3.94年，小數點後2位以下四捨

五入），未逾越消債條例第53條第2項第3款所定認可更生方

案之通常清償期間，且聲請人正值青壯並具有相當之工作能

力，自當樽節開支並盡力償還債務。從而，難認聲請人有不

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

四、綜上所述，衡諸本件聲請人收入、財產及支出狀況與其所積

欠之消費債務數額，應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等

情事，與消債條例第3條之要件核有未合，且無從補正，則

債務人聲請本件更生，即屬無據。

五、爰依消債條例第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景筠

 

附表1：債權明細表
編
號

債權人 債權
種類

本金 利息 費用 債務總額 計息
期間

卷頁 備註

1 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

公司

信 用

貸款

928,860 43,518 1,093 973,471 未陳

報

調解卷

67頁

2 台北富邦 信 用 29,310 315 24 29,649 未陳 調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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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聲請人薪資收入明細表　　　　　　　　　

 

附表3：金融機構帳戶存款

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卡 報 63頁

3 合迪股份

有限公司

未 陳

報

203,391 203,391 未陳

報

調解卷

61頁、

本院卷

83頁

以車號000-00

0號機車為擔

保

4 和潤企業

股份有限
公司

未 陳

報

190,400 1,419 191,819 未陳

報

本院卷

81頁

以車號000-00

00號機車為擔
保

5 Ａ００４ 未 陳

報

245,000 245,000 未陳

報

調解卷

25頁、

本院卷

259頁

債權人未否認

有借貸關係，

但拒絕提供債

務明細，依債

務人陳報內容

合　　計 1,596,961 45,252 1,117 1,643,330 本息總和1,642,213

編號 收入年月 金額 卷頁 備註

1 114年8月 60,108元 本院卷第133頁

2 114年9月 59,871元 本院卷第131頁

3 114年10月 57,397元 本院卷第129頁

4 114年11月 64,115元 本院卷第127頁

5 114年12月 66,240元 本院卷第125頁

6 115年1月 65,525元 本院卷第123頁 不含年終獎

金73,500元

7 114 年 年 終

獎金(6個月

應領金額)

36,750元 本院卷第123頁 計算式：73,

500×0.5年＝

36,750元

合　　計 410,006元 平均每月薪資68,334元

編
號

銀行 帳號 日期 餘額 卷頁
(均本院卷)

1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 115年2月17日 25,054元 139-159頁

2 玉山銀行 0000000000000 115年2月17日 7,650元 161-206頁

3 中國信託 000000000000 114年9月22日 0元 207-231頁

4 中華郵政 00000000000000 115年1月29日 0元 233-243頁

5 土地銀行 000000000000 114年12月21日 58元 245-2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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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蔡孟穎

6 臺灣銀行 000000000000 114年6月21日 0元 255-2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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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37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蘇巧鈴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債  權  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債  權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州




債  權  人  遠東當鋪


法定代理人  施民元
上列聲請人即債務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更生之聲請駁回。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積欠無擔保債務達新臺幣（下同）1,664,916元。然其每月收入僅53,000餘元，尚須扶養其未成年子女2人，實已無力清償前開債務。又伊前已提出債權人清冊，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共同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惟協商不成立，且前向本院聲請調解，亦調解不成立，且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8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欠缺清償能力，對於已屆清償期，且已受請求債務之全部或主要部分，客觀上可預見其處於通常且繼續的不能清償之狀態而言，方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之目的。又債務人聲請更生，必以其所能運用之資產扣除生活上必要支出後，已經小於負債，以致不能清償，或有具體事實足認有不能清償之虞者，方堪許之。而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倘債務人之資產經評估雖已不足以清償債務，惟依債務人之年齡及工作能力，在相當期限內如能清償債務，仍應認其尚未達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三、經查：
　㈠程序事項：
　⒈由聲請人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查詢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勞保、災保之被保險人投保異動查詢、聲請人薪資明細表所示（調解卷第39-41、37、49-51、43-47頁），可知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係受雇於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且查無其於聲請更生前5年內從事小額營業活動之證明，堪認聲請人為五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
　⒉又聲請人於民國114年8月28日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之調解，於114年11月6日調解不成立，經本院調閱114年度苗司消債調字第157號卷查核無誤，堪認本件已符合更生聲請之前置要件。
　⒊再查，聲請人於聲請本件更生時所積欠各債權人之債務數額，經除債權人Ａ００４以外之各債權人陳報如附表1所示，聲請人亦同意以債權人陳報內容為準（本院卷第90頁），是其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為1,642,213元，並有2台重型機車為擔保品，扣除擔保品之市場價值50,000元後，則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為1,592,213元，未逾1,200萬元；而聲請人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亦有全國消債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本院卷第17頁），從而，本件依消債條例聲請更生，程序上並無不合。
　㈡聲請人收入及資產狀況：
　⒈聲請人之收入：
　　依聲請人之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聲請人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查詢清單、聲請人薪資單（調解卷第49-51、39-41頁，本院卷第123-133頁），聲請人於聲請前2年係受雇於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且於聲請日前之薪資收入如附表2所示。則據此計算聲請人如今每月固定收入平均為68,334元，是其償債能力之計算基礎應以前開每月固定收入平均數計算之。
　⒉其他資產：
　　聲請人名下無不動產、投資、保險、有價證券，但有104年7月出廠車號000-000號重型機車（下稱A車）、112年10月出廠車號000-0000號重型機車（下稱B車），此業經聲請人陳明在卷（本院卷第107、113頁），有全國財產總歸戶查詢清單、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回覆書在卷可查（調解卷第37頁、本院卷第103至106頁）。聲請人並陳明A車之二手車市場價值約15,000元，B車之二手車市場價值約35,000元，是聲請人所有車輛之價值為50,000元（計算式：15,000元＋35,000元＝50,000元）。又聲請人名下各金融機構帳戶餘額則如附表3所示，共計32,762元，是聲請人所有資產總計價值為82,762元 （計算式：AB車50,000元＋存款32,762元＝82,762元）。
　㈢聲請人必要支出：
　　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2項情形，債務人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定有明文。又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亦定有明文。又依衛生福利部公告115年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為18,618元。
　⒈聲請人自身支出：
　　查聲請人主張其每月支出18,618元（本院卷第92頁），與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5年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5,515元之1.2倍18,618元相符，故其每月基本生活支出應以該金額計算之。
　⒉受聲請人扶養之人部分：
　　聲請人另主張與前配偶共同扶養未成年子女周○○、周○○（分別為102年8月、000年00月生，真實年籍如卷附戶役政資料，本院卷第25頁），每月支出18,000元(本院卷第92頁)，惟聲請人所提出本院107年度家親聲字第35號裁定，其負擔2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每人每月8,000元，共16,000元，（本院卷第135至138頁）是聲請人支出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應以16,000元計算之。
　⒊據此，聲請人每月必要支出應為34,618元（計算式：18,618元＋16,000元＝34,618元）。
　㈣從而，聲請人每月收入為68,334元，扣除每月必要支出34,618元後，每月剩餘可支配之所得為33,716元，而聲請人剩餘未清償之債務本息總額共計1,642,213元，扣除擔保品即A、B車之現存價值50,000元後，剩餘無擔保債務本息為1,592,213元（計算式：1,642,213元－50,000元＝1,592,213元），倘將前開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剩餘所得全部用以清償債務，僅需約3.94年即能將剩餘債務清償完畢（計算式：1,592,213元÷33,716元÷12個月/年＝3.94年，小數點後2位以下四捨五入），未逾越消債條例第53條第2項第3款所定認可更生方案之通常清償期間，且聲請人正值青壯並具有相當之工作能力，自當樽節開支並盡力償還債務。從而，難認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
四、綜上所述，衡諸本件聲請人收入、財產及支出狀況與其所積欠之消費債務數額，應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等情事，與消債條例第3條之要件核有未合，且無從補正，則債務人聲請本件更生，即屬無據。
五、爰依消債條例第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景筠
 
附表1：債權明細表
		編號

		債權人

		債權種類

		本金

		利息

		費用

		債務總額

		計息期間

		卷頁

		備註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貸款

		928,860

		43,518

		1,093

		973,471

		未陳報

		調解卷67頁

		




		2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

		29,310

		315

		24

		29,649

		未陳報

		調解卷63頁

		




		3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未陳報

		203,391

		


		


		203,391

		未陳報

		調解卷61頁、本院卷83頁

		以車號000-000號機車為擔保



		4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未陳報

		190,400

		1,419

		


		191,819

		未陳報

		本院卷81頁

		以車號000-0000號機車為擔保



		5

		Ａ００４

		未陳報

		245,000

		


		


		245,000

		未陳報

		調解卷25頁、本院卷259頁

		債權人未否認有借貸關係，但拒絕提供債務明細，依債務人陳報內容



		合　　計

		


		


		1,596,961

		45,252

		1,117

		1,643,330

		本息總和1,642,213

		


		








 
附表2：聲請人薪資收入明細表　　　　　　　　　
		編號

		收入年月

		金額

		卷頁

		備註



		1

		114年8月

		60,108元

		本院卷第133頁

		




		2

		114年9月

		59,871元

		本院卷第131頁

		




		3

		114年10月

		57,397元

		本院卷第129頁

		




		4

		114年11月

		64,115元

		本院卷第127頁

		




		5

		114年12月

		66,240元

		本院卷第125頁

		




		6

		115年1月

		65,525元

		本院卷第123頁

		不含年終獎金73,500元



		7

		114年年終獎金(6個月應領金額)

		36,750元

		本院卷第123頁

		計算式：73,500×0.5年＝36,750元



		合　　計

		


		410,006元

		平均每月薪資68,334元

		








 
附表3：金融機構帳戶存款
		編號

		銀行

		帳號

		日期

		餘額

		卷頁
(均本院卷)



		1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

		115年2月17日

		25,054元

		139-159頁



		2

		玉山銀行

		0000000000000

		115年2月17日

		7,650元

		161-206頁



		3

		中國信託

		000000000000

		114年9月22日

		0元

		207-231頁



		4

		中華郵政

		00000000000000

		115年1月29日

		0元

		233-243頁



		5

		土地銀行

		000000000000

		114年12月21日

		58元

		245-253頁



		6

		臺灣銀行

		000000000000

		114年6月21日

		0元

		255-257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蔡孟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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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37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蘇巧鈴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債  權  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債  權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州





債  權  人  遠東當鋪



法定代理人  施民元

上列聲請人即債務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一、更生之聲請駁回。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積欠無擔保債務達新臺幣（下同）1,

    664,916元。然其每月收入僅53,000餘元，尚須扶養其未成

    年子女2人，實已無力清償前開債務。又伊前已提出債權人

    清冊，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共同協商債務清償方

    案，惟協商不成立，且前向本院聲請調解，亦調解不成立，

    且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更

    生等語。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

    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

    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

    消債條例）第3條、第8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不能清償

    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欠缺清償能力，對

    於已屆清償期，且已受請求債務之全部或主要部分，客觀上

    可預見其處於通常且繼續的不能清償之狀態而言，方符合消

    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

    ，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

    之目的。又債務人聲請更生，必以其所能運用之資產扣除生

    活上必要支出後，已經小於負債，以致不能清償，或有具體

    事實足認有不能清償之虞者，方堪許之。而債務人之清償能

    力，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

    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

    而成為不能清償；倘債務人之資產經評估雖已不足以清償債

    務，惟依債務人之年齡及工作能力，在相當期限內如能清償

    債務，仍應認其尚未達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三、經查：

　㈠程序事項：

　⒈由聲請人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查詢清單、全國

    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勞保、災保之被保險人投保異

    動查詢、聲請人薪資明細表所示（調解卷第39-41、37、49-

    51、43-47頁），可知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係受雇於南山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且查無其於聲請更生前

    5年內從事小額營業活動之證明，堪認聲請人為五年內未從

    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

　⒉又聲請人於民國114年8月28日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之

    調解，於114年11月6日調解不成立，經本院調閱114年度苗

    司消債調字第157號卷查核無誤，堪認本件已符合更生聲請

    之前置要件。

　⒊再查，聲請人於聲請本件更生時所積欠各債權人之債務數額

    ，經除債權人Ａ００４以外之各債權人陳報如附表1所示，聲請

    人亦同意以債權人陳報內容為準（本院卷第90頁），是其本

    金及利息債務總額為1,642,213元，並有2台重型機車為擔保

    品，扣除擔保品之市場價值50,000元後，則無擔保或無優先

    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為1,592,213元，未逾1,200萬元；

    而聲請人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亦有全國

    消債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本院卷第17頁），從而，本件依

    消債條例聲請更生，程序上並無不合。

　㈡聲請人收入及資產狀況：

　⒈聲請人之收入：

　　依聲請人之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聲請人112、1

    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查詢清單、聲請人薪資單（調解

    卷第49-51、39-41頁，本院卷第123-133頁），聲請人於聲

    請前2年係受雇於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

    且於聲請日前之薪資收入如附表2所示。則據此計算聲請人

    如今每月固定收入平均為68,334元，是其償債能力之計算基

    礎應以前開每月固定收入平均數計算之。

　⒉其他資產：

　　聲請人名下無不動產、投資、保險、有價證券，但有104年7

    月出廠車號000-000號重型機車（下稱A車）、112年10月出

    廠車號000-0000號重型機車（下稱B車），此業經聲請人陳

    明在卷（本院卷第107、113頁），有全國財產總歸戶查詢清

    單、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

    系統」資料查詢結果回覆書在卷可查（調解卷第37頁、本院

    卷第103至106頁）。聲請人並陳明A車之二手車市場價值約1

    5,000元，B車之二手車市場價值約35,000元，是聲請人所有

    車輛之價值為50,000元（計算式：15,000元＋35,000元＝50,0

    00元）。又聲請人名下各金融機構帳戶餘額則如附表3所示

    ，共計32,762元，是聲請人所有資產總計價值為82,762元 

    （計算式：AB車50,000元＋存款32,762元＝82,762元）。

　㈢聲請人必要支出：

　　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

    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

    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

    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2項情形，債務人

    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

    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

    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定有

    明文。又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

    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

    、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

    出證明文件，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亦定有明文

    。又依衛生福利部公告115年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

    .2倍為18,618元。

　⒈聲請人自身支出：

　　查聲請人主張其每月支出18,618元（本院卷第92頁），與衛

    生福利部公告之115年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5,515元

    之1.2倍18,618元相符，故其每月基本生活支出應以該金額

    計算之。

　⒉受聲請人扶養之人部分：

　　聲請人另主張與前配偶共同扶養未成年子女周○○、周○○（分

    別為102年8月、000年00月生，真實年籍如卷附戶役政資料

    ，本院卷第25頁），每月支出18,000元(本院卷第92頁)，惟

    聲請人所提出本院107年度家親聲字第35號裁定，其負擔2名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每人每月8,000元，共16,000元，（本院

    卷第135至138頁）是聲請人支出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應以

    16,000元計算之。

　⒊據此，聲請人每月必要支出應為34,618元（計算式：18,618

    元＋16,000元＝34,618元）。

　㈣從而，聲請人每月收入為68,334元，扣除每月必要支出34,61

    8元後，每月剩餘可支配之所得為33,716元，而聲請人剩餘

    未清償之債務本息總額共計1,642,213元，扣除擔保品即A、

    B車之現存價值50,000元後，剩餘無擔保債務本息為1,592,2

    13元（計算式：1,642,213元－50,000元＝1,592,213元），倘

    將前開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剩餘所得全部用以清償債務，僅

    需約3.94年即能將剩餘債務清償完畢（計算式：1,592,213

    元÷33,716元÷12個月/年＝3.94年，小數點後2位以下四捨五

    入），未逾越消債條例第53條第2項第3款所定認可更生方案

    之通常清償期間，且聲請人正值青壯並具有相當之工作能力

    ，自當樽節開支並盡力償還債務。從而，難認聲請人有不能

    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

四、綜上所述，衡諸本件聲請人收入、財產及支出狀況與其所積

    欠之消費債務數額，應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等

    情事，與消債條例第3條之要件核有未合，且無從補正，則

    債務人聲請本件更生，即屬無據。

五、爰依消債條例第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景筠

 

附表1：債權明細表

編號 債權人 債權種類 本金 利息 費用 債務總額 計息期間 卷頁 備註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貸款 928,860 43,518 1,093 973,471 未陳報 調解卷67頁  2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 29,310 315 24 29,649 未陳報 調解卷63頁  3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未陳報 203,391   203,391 未陳報 調解卷61頁、本院卷83頁 以車號000-000號機車為擔保 4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未陳報 190,400 1,419  191,819 未陳報 本院卷81頁 以車號000-0000號機車為擔保 5 Ａ００４ 未陳報 245,000   245,000 未陳報 調解卷25頁、本院卷259頁 債權人未否認有借貸關係，但拒絕提供債務明細，依債務人陳報內容 合　　計   1,596,961 45,252 1,117 1,643,330 本息總和1,642,213   

 

附表2：聲請人薪資收入明細表　　　　　　　　　

編號 收入年月 金額 卷頁 備註 1 114年8月 60,108元 本院卷第133頁  2 114年9月 59,871元 本院卷第131頁  3 114年10月 57,397元 本院卷第129頁  4 114年11月 64,115元 本院卷第127頁  5 114年12月 66,240元 本院卷第125頁  6 115年1月 65,525元 本院卷第123頁 不含年終獎金73,500元 7 114年年終獎金(6個月應領金額) 36,750元 本院卷第123頁 計算式：73,500×0.5年＝36,750元 合　　計  410,006元 平均每月薪資68,334元  

 

附表3：金融機構帳戶存款

編號 銀行 帳號 日期 餘額 卷頁 (均本院卷) 1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 115年2月17日 25,054元 139-159頁 2 玉山銀行 0000000000000 115年2月17日 7,650元 161-206頁 3 中國信託 000000000000 114年9月22日 0元 207-231頁 4 中華郵政 00000000000000 115年1月29日 0元 233-243頁 5 土地銀行 000000000000 114年12月21日 58元 245-253頁 6 臺灣銀行 000000000000 114年6月21日 0元 255-257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蔡孟穎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37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蘇巧鈴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債  權  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債  權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州




債  權  人  遠東當鋪


法定代理人  施民元
上列聲請人即債務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更生之聲請駁回。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積欠無擔保債務達新臺幣（下同）1,664,916元。然其每月收入僅53,000餘元，尚須扶養其未成年子女2人，實已無力清償前開債務。又伊前已提出債權人清冊，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共同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惟協商不成立，且前向本院聲請調解，亦調解不成立，且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8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欠缺清償能力，對於已屆清償期，且已受請求債務之全部或主要部分，客觀上可預見其處於通常且繼續的不能清償之狀態而言，方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之目的。又債務人聲請更生，必以其所能運用之資產扣除生活上必要支出後，已經小於負債，以致不能清償，或有具體事實足認有不能清償之虞者，方堪許之。而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倘債務人之資產經評估雖已不足以清償債務，惟依債務人之年齡及工作能力，在相當期限內如能清償債務，仍應認其尚未達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三、經查：
　㈠程序事項：
　⒈由聲請人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查詢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勞保、災保之被保險人投保異動查詢、聲請人薪資明細表所示（調解卷第39-41、37、49-51、43-47頁），可知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係受雇於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且查無其於聲請更生前5年內從事小額營業活動之證明，堪認聲請人為五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
　⒉又聲請人於民國114年8月28日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之調解，於114年11月6日調解不成立，經本院調閱114年度苗司消債調字第157號卷查核無誤，堪認本件已符合更生聲請之前置要件。
　⒊再查，聲請人於聲請本件更生時所積欠各債權人之債務數額，經除債權人Ａ００４以外之各債權人陳報如附表1所示，聲請人亦同意以債權人陳報內容為準（本院卷第90頁），是其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為1,642,213元，並有2台重型機車為擔保品，扣除擔保品之市場價值50,000元後，則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為1,592,213元，未逾1,200萬元；而聲請人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亦有全國消債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本院卷第17頁），從而，本件依消債條例聲請更生，程序上並無不合。
　㈡聲請人收入及資產狀況：
　⒈聲請人之收入：
　　依聲請人之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聲請人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查詢清單、聲請人薪資單（調解卷第49-51、39-41頁，本院卷第123-133頁），聲請人於聲請前2年係受雇於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且於聲請日前之薪資收入如附表2所示。則據此計算聲請人如今每月固定收入平均為68,334元，是其償債能力之計算基礎應以前開每月固定收入平均數計算之。
　⒉其他資產：
　　聲請人名下無不動產、投資、保險、有價證券，但有104年7月出廠車號000-000號重型機車（下稱A車）、112年10月出廠車號000-0000號重型機車（下稱B車），此業經聲請人陳明在卷（本院卷第107、113頁），有全國財產總歸戶查詢清單、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回覆書在卷可查（調解卷第37頁、本院卷第103至106頁）。聲請人並陳明A車之二手車市場價值約15,000元，B車之二手車市場價值約35,000元，是聲請人所有車輛之價值為50,000元（計算式：15,000元＋35,000元＝50,000元）。又聲請人名下各金融機構帳戶餘額則如附表3所示，共計32,762元，是聲請人所有資產總計價值為82,762元 （計算式：AB車50,000元＋存款32,762元＝82,762元）。
　㈢聲請人必要支出：
　　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2項情形，債務人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定有明文。又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亦定有明文。又依衛生福利部公告115年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為18,618元。
　⒈聲請人自身支出：
　　查聲請人主張其每月支出18,618元（本院卷第92頁），與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5年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5,515元之1.2倍18,618元相符，故其每月基本生活支出應以該金額計算之。
　⒉受聲請人扶養之人部分：
　　聲請人另主張與前配偶共同扶養未成年子女周○○、周○○（分別為102年8月、000年00月生，真實年籍如卷附戶役政資料，本院卷第25頁），每月支出18,000元(本院卷第92頁)，惟聲請人所提出本院107年度家親聲字第35號裁定，其負擔2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每人每月8,000元，共16,000元，（本院卷第135至138頁）是聲請人支出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應以16,000元計算之。
　⒊據此，聲請人每月必要支出應為34,618元（計算式：18,618元＋16,000元＝34,618元）。
　㈣從而，聲請人每月收入為68,334元，扣除每月必要支出34,618元後，每月剩餘可支配之所得為33,716元，而聲請人剩餘未清償之債務本息總額共計1,642,213元，扣除擔保品即A、B車之現存價值50,000元後，剩餘無擔保債務本息為1,592,213元（計算式：1,642,213元－50,000元＝1,592,213元），倘將前開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剩餘所得全部用以清償債務，僅需約3.94年即能將剩餘債務清償完畢（計算式：1,592,213元÷33,716元÷12個月/年＝3.94年，小數點後2位以下四捨五入），未逾越消債條例第53條第2項第3款所定認可更生方案之通常清償期間，且聲請人正值青壯並具有相當之工作能力，自當樽節開支並盡力償還債務。從而，難認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
四、綜上所述，衡諸本件聲請人收入、財產及支出狀況與其所積欠之消費債務數額，應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等情事，與消債條例第3條之要件核有未合，且無從補正，則債務人聲請本件更生，即屬無據。
五、爰依消債條例第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景筠
 
附表1：債權明細表
		編號

		債權人

		債權種類

		本金

		利息

		費用

		債務總額

		計息期間

		卷頁

		備註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貸款

		928,860

		43,518

		1,093

		973,471

		未陳報

		調解卷67頁

		




		2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

		29,310

		315

		24

		29,649

		未陳報

		調解卷63頁

		




		3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未陳報

		203,391

		


		


		203,391

		未陳報

		調解卷61頁、本院卷83頁

		以車號000-000號機車為擔保



		4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未陳報

		190,400

		1,419

		


		191,819

		未陳報

		本院卷81頁

		以車號000-0000號機車為擔保



		5

		Ａ００４

		未陳報

		245,000

		


		


		245,000

		未陳報

		調解卷25頁、本院卷259頁

		債權人未否認有借貸關係，但拒絕提供債務明細，依債務人陳報內容



		合　　計

		


		


		1,596,961

		45,252

		1,117

		1,643,330

		本息總和1,642,213

		


		








 
附表2：聲請人薪資收入明細表　　　　　　　　　
		編號

		收入年月

		金額

		卷頁

		備註



		1

		114年8月

		60,108元

		本院卷第133頁

		




		2

		114年9月

		59,871元

		本院卷第131頁

		




		3

		114年10月

		57,397元

		本院卷第129頁

		




		4

		114年11月

		64,115元

		本院卷第127頁

		




		5

		114年12月

		66,240元

		本院卷第125頁

		




		6

		115年1月

		65,525元

		本院卷第123頁

		不含年終獎金73,500元



		7

		114年年終獎金(6個月應領金額)

		36,750元

		本院卷第123頁

		計算式：73,500×0.5年＝36,750元



		合　　計

		


		410,006元

		平均每月薪資68,334元

		








 
附表3：金融機構帳戶存款
		編號

		銀行

		帳號

		日期

		餘額

		卷頁
(均本院卷)



		1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

		115年2月17日

		25,054元

		139-159頁



		2

		玉山銀行

		0000000000000

		115年2月17日

		7,650元

		161-206頁



		3

		中國信託

		000000000000

		114年9月22日

		0元

		207-231頁



		4

		中華郵政

		00000000000000

		115年1月29日

		0元

		233-243頁



		5

		土地銀行

		000000000000

		114年12月21日

		58元

		245-253頁



		6

		臺灣銀行

		000000000000

		114年6月21日

		0元

		255-257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蔡孟穎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137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蘇巧鈴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債  權  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債  權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州





債  權  人  遠東當鋪



法定代理人  施民元

上列聲請人即債務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更生之聲請駁回。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積欠無擔保債務達新臺幣（下同）1,664,916元。然其每月收入僅53,000餘元，尚須扶養其未成年子女2人，實已無力清償前開債務。又伊前已提出債權人清冊，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共同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惟協商不成立，且前向本院聲請調解，亦調解不成立，且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

二、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8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欠缺清償能力，對於已屆清償期，且已受請求債務之全部或主要部分，客觀上可預見其處於通常且繼續的不能清償之狀態而言，方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之目的。又債務人聲請更生，必以其所能運用之資產扣除生活上必要支出後，已經小於負債，以致不能清償，或有具體事實足認有不能清償之虞者，方堪許之。而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倘債務人之資產經評估雖已不足以清償債務，惟依債務人之年齡及工作能力，在相當期限內如能清償債務，仍應認其尚未達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三、經查：

　㈠程序事項：

　⒈由聲請人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查詢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勞保、災保之被保險人投保異動查詢、聲請人薪資明細表所示（調解卷第39-41、37、49-51、43-47頁），可知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係受雇於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且查無其於聲請更生前5年內從事小額營業活動之證明，堪認聲請人為五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

　⒉又聲請人於民國114年8月28日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之調解，於114年11月6日調解不成立，經本院調閱114年度苗司消債調字第157號卷查核無誤，堪認本件已符合更生聲請之前置要件。

　⒊再查，聲請人於聲請本件更生時所積欠各債權人之債務數額，經除債權人Ａ００４以外之各債權人陳報如附表1所示，聲請人亦同意以債權人陳報內容為準（本院卷第90頁），是其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為1,642,213元，並有2台重型機車為擔保品，扣除擔保品之市場價值50,000元後，則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為1,592,213元，未逾1,200萬元；而聲請人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亦有全國消債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本院卷第17頁），從而，本件依消債條例聲請更生，程序上並無不合。

　㈡聲請人收入及資產狀況：

　⒈聲請人之收入：

　　依聲請人之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聲請人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查詢清單、聲請人薪資單（調解卷第49-51、39-41頁，本院卷第123-133頁），聲請人於聲請前2年係受雇於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苗栗分公司，且於聲請日前之薪資收入如附表2所示。則據此計算聲請人如今每月固定收入平均為68,334元，是其償債能力之計算基礎應以前開每月固定收入平均數計算之。

　⒉其他資產：

　　聲請人名下無不動產、投資、保險、有價證券，但有104年7月出廠車號000-000號重型機車（下稱A車）、112年10月出廠車號000-0000號重型機車（下稱B車），此業經聲請人陳明在卷（本院卷第107、113頁），有全國財產總歸戶查詢清單、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回覆書在卷可查（調解卷第37頁、本院卷第103至106頁）。聲請人並陳明A車之二手車市場價值約15,000元，B車之二手車市場價值約35,000元，是聲請人所有車輛之價值為50,000元（計算式：15,000元＋35,000元＝50,000元）。又聲請人名下各金融機構帳戶餘額則如附表3所示，共計32,762元，是聲請人所有資產總計價值為82,762元 （計算式：AB車50,000元＋存款32,762元＝82,762元）。

　㈢聲請人必要支出：

　　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2項情形，債務人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消債條例第64條之2定有明文。又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亦定有明文。又依衛生福利部公告115年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為18,618元。

　⒈聲請人自身支出：

　　查聲請人主張其每月支出18,618元（本院卷第92頁），與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5年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5,515元之1.2倍18,618元相符，故其每月基本生活支出應以該金額計算之。

　⒉受聲請人扶養之人部分：

　　聲請人另主張與前配偶共同扶養未成年子女周○○、周○○（分別為102年8月、000年00月生，真實年籍如卷附戶役政資料，本院卷第25頁），每月支出18,000元(本院卷第92頁)，惟聲請人所提出本院107年度家親聲字第35號裁定，其負擔2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每人每月8,000元，共16,000元，（本院卷第135至138頁）是聲請人支出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應以16,000元計算之。

　⒊據此，聲請人每月必要支出應為34,618元（計算式：18,618元＋16,000元＝34,618元）。

　㈣從而，聲請人每月收入為68,334元，扣除每月必要支出34,618元後，每月剩餘可支配之所得為33,716元，而聲請人剩餘未清償之債務本息總額共計1,642,213元，扣除擔保品即A、B車之現存價值50,000元後，剩餘無擔保債務本息為1,592,213元（計算式：1,642,213元－50,000元＝1,592,213元），倘將前開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剩餘所得全部用以清償債務，僅需約3.94年即能將剩餘債務清償完畢（計算式：1,592,213元÷33,716元÷12個月/年＝3.94年，小數點後2位以下四捨五入），未逾越消債條例第53條第2項第3款所定認可更生方案之通常清償期間，且聲請人正值青壯並具有相當之工作能力，自當樽節開支並盡力償還債務。從而，難認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

四、綜上所述，衡諸本件聲請人收入、財產及支出狀況與其所積欠之消費債務數額，應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等情事，與消債條例第3條之要件核有未合，且無從補正，則債務人聲請本件更生，即屬無據。

五、爰依消債條例第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景筠

 

附表1：債權明細表

編號 債權人 債權種類 本金 利息 費用 債務總額 計息期間 卷頁 備註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貸款 928,860 43,518 1,093 973,471 未陳報 調解卷67頁  2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 29,310 315 24 29,649 未陳報 調解卷63頁  3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未陳報 203,391   203,391 未陳報 調解卷61頁、本院卷83頁 以車號000-000號機車為擔保 4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未陳報 190,400 1,419  191,819 未陳報 本院卷81頁 以車號000-0000號機車為擔保 5 Ａ００４ 未陳報 245,000   245,000 未陳報 調解卷25頁、本院卷259頁 債權人未否認有借貸關係，但拒絕提供債務明細，依債務人陳報內容 合　　計   1,596,961 45,252 1,117 1,643,330 本息總和1,642,213   

 

附表2：聲請人薪資收入明細表　　　　　　　　　

編號 收入年月 金額 卷頁 備註 1 114年8月 60,108元 本院卷第133頁  2 114年9月 59,871元 本院卷第131頁  3 114年10月 57,397元 本院卷第129頁  4 114年11月 64,115元 本院卷第127頁  5 114年12月 66,240元 本院卷第125頁  6 115年1月 65,525元 本院卷第123頁 不含年終獎金73,500元 7 114年年終獎金(6個月應領金額) 36,750元 本院卷第123頁 計算式：73,500×0.5年＝36,750元 合　　計  410,006元 平均每月薪資68,334元  

 

附表3：金融機構帳戶存款

編號 銀行 帳號 日期 餘額 卷頁 (均本院卷) 1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 115年2月17日 25,054元 139-159頁 2 玉山銀行 0000000000000 115年2月17日 7,650元 161-206頁 3 中國信託 000000000000 114年9月22日 0元 207-231頁 4 中華郵政 00000000000000 115年1月29日 0元 233-243頁 5 土地銀行 000000000000 114年12月21日 58元 245-253頁 6 臺灣銀行 000000000000 114年6月21日 0元 255-257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蔡孟穎





